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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嘉義縣政府暨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辦理賀伯颱風受災戶

遷住計畫長達 15 年迄未完成，不僅部分遷

住戶未獲安置，亦使購置土地長期閒置；該

公所未依法及遷住計畫內容，先辦理水土保

持計畫取得核定文件後，再依設計監造、工

程發包等程序辦理採購，其作業順序錯置，

又無經費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，致水土保持計

畫未獲核定而終止 3 件採購契約，徒耗行政

作業及公帑損失。另嘉義縣政府未依規定執

行監督考核機制，任由遷住計畫停擺多時，

亦未見對於該公所錯置採購程序善盡導正

之責等均核有失當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五鄰石壁地區於民國（下同

）85 年 8 月 1 日因賀伯颱風侵襲，造成土石崩落、民宅

掩埋，經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（下稱阿里山鄉公所）勘

查認定屬安全堪虞地區，協商住戶同意遷村，並擬定「

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五鄰（石壁地區）『賀伯』颱風

受災戶及安全堪虞村落遷住計畫」，報經前臺灣省政府

原住民事務委員會（下稱前省府原民會）於 86 年 5 月

24 日函原則同意辦理，並補助經費新臺幣（下同）2,015

萬元，後因遷住戶由 14 戶增至 18 戶，另擬定遷住修正

計畫，報經嘉義縣政府轉前省府原民會，該會於 87 年 9

月 9 日函復同意備查，計畫期程自 85 年 9 月至 88 年 1

月，預計於遷住地（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段 761 地號，

面積 4,003 平方公尺）興建水土保持設施、排水、道路

、管線等工程及污水處理設施，完成後達到解決該鄉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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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村石壁地區受災戶及安全堪虞居民住的問題，使其免

於恐懼並能安居樂業之預期效益。本案係審計部稽察阿

里山鄉公所辦理「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五鄰（石壁地

區）『賀伯』颱風受災戶及安全堪虞村落遷住計畫」執

行情形，發現涉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函報到院，

案經本院調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、經濟部中

央地質調查所、嘉義縣政府、阿里山鄉公所及審計部等

卷證資料竣事，茲就違失事項臚述如下： 

一、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自 85 年 9 月開始辦理賀伯颱風

受災戶遷住計畫迄今，耗時長達 15 年仍未完成，不

僅部分遷住戶未獲安置，亦使花費 400 萬餘元購置之

土地長期閒置無法運用，核有怠失 

(一)按 90 年 10 月 3 日修正公布之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

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」第 25 條第 1 項、

第 2 項規定：「新市區建設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：一、新社區（含國民、勞工

住宅）興建或擴建，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：…(四)

位於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。…前項第一款…

第四目，申請開發面積未滿一公頃或未滿一百住戶

或未滿五百人居住，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同意者，得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。」 

(二)本案預計遷住地點為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段 761 地

號，面積為 4,003 平方公尺，海拔約 1,350 公尺，

坡度約 7-8 度，為山坡地且屬水源水質水量保護

區，預計興建水土保持設施、排水、道路、管線等

工程及污水處理設施，遷住戶數為 18 戶，遷住人

數為 81 人，阿里山鄉公所於 87 年 9 月 9 日修正計

畫獲備查後，報經嘉義縣政府核轉前臺灣省政府同

意辦理林班地解編作業，後向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以

價購方式辦理，金額為 400 萬 3,000 元，再進行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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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為樂野段 761 地號、及地目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

事業用地，於 90 年 3 月 26 日完成土地登記後，即

委託巫建達水土保持技師事務所（後更名為建磊工

程顧問有限公司，下稱建磊顧問公司）於 92 年 1

月完成水土保持計畫，經嘉義縣政府委託國立嘉義

大學審查，93 年 3 月 18 日第 2 次審查會議決議：

「本案位於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內，是否可進行建

築開發及是否需環境影響評估，請技師向相關單位

查核後函文說明，再決定是否繼續審查」，建磊顧

問公司於同年月 30 日函復略以，經向經濟部水利

署南區水資源局查詢，基地位於曾文水庫水源水質

水量保護區內；依前揭認定標準第 25 條第 1 項第 1

款第 4 目規定，位於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內

者，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。惟阿里山鄉公所當時未

依該認定標準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，向主管機關嘉

義縣環境保護局查證是否得以申請免實施環境影

響評估，即依據建磊顧問公司之意見，認定需實施

環境影響評估，遂函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（下

稱原民會）申請補助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經費，惟原

民會於 93 年 12 月 24 日函復無經費可予補助。 

(三)阿里山鄉公所於 93 年底未獲補助經費得以實施環

境影響評估後，未研謀任何解決方案或積極爭取其

他補助，迄於 96 年 9 月 13 日始由嘉義縣政府開會

討論，由阿里山鄉公所依前揭認定標準第 25 條第 2

項規定，申請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，至 97 年 5 月

30 日始獲嘉義縣政府同意本計畫免實施環境影響

評估。其後重新辦理本案水土保持計畫之擬定及工

程設計監造採購，於 98 年 4 月 30 日提送水土保持

計畫，報經嘉義縣政府委由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審

查，經召開 2 次審查會議後，該技師公會於 99 年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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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 日函該府，表示本案由於設計單位無法確認環

境地質安全無虞，且又欠缺官方資料無法釋疑，依

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150 條相關規定，建請該府本

案不予開發。又此受災地區於 98 年再遭莫拉克風

災重創，經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

安全評估結果，將石壁地區部分列入特定區，本案

遷住戶 18 戶其中之 9 戶獲分配永久屋，餘 9 戶目

前尚無安置地點。 

(四)綜上，阿里山鄉公所獲知本遷住用地位於水源水質

水量保護區後，未評估及依據本案開發面積及居住

人數，符合得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，向主管

機關申請辦理，延宕水土保持計畫辦理時程，致後

續公共設施無法進行，自 85 年 9 月開始辦理遷住

計畫迄今，耗時長達 15 年仍未完成，不僅部分遷

住戶未獲安置，亦使花費 400 萬餘元購置之土地長

期閒置無法運用，核有怠失。 

二、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未依法及遷住計畫內容，先辦理

水土保持計畫取得核定文件後，再依設計監造、工程

發包等程序辦理採購，其作業順序錯置，又無經費實

施環境影響評估，致水土保持計畫未獲核定而終止 3

件採購契約，徒耗行政作業及公帑損失，顯有違失 

(一)依據 86 年 3 月 26 日修正公布之「山坡地開發建築

管理辦法」（現更名為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）第 7

條規定：「申請開發許可，應檢附下列文件：…三、

依水土保持法或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，應檢附

之有關書圖文件或該管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。」83

年 10 月 21 日修正公布之「水土保持法」第 13 條

規定：「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開發建築用地…或其

他開挖整地之開發、經營或使用行為，其水土保持

義務人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，送請主管機關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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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如屬依法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，並應檢附環

境影響評估審查結果一併送核，其水土保持計畫未

經主管機關核可前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逕行

核發開發或利用之許可。」另本案遷住計畫預定執

行進度表排定：「預定進度：…86 年 10 月至 87 年

2 月：三、…，水土保持計畫。四、雜項執照，變

更編定建築執照。87 年 3 月至 87 年 6 月：一、公

共設施工程預算書送審、發包訂約。二、公共設施

工程施工。」 

(二)查阿里山鄉公所於 90 年 3 月 26 日取得樂野段 761

地號土地所有權後，同年 4 月 3 日公告遷住計畫委

外勘測設計及監造服務採購，同年月 12 日開標結

果由漢銘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得標，契約金額為

364,782 元；嗣經完成工程設計作業後，於 90 年 7

月 18 日公告辦理遷住計畫工程招標，同年 8 月 6

日開標結果，由昇暉營造有限公司得標，決標金額

為 1,660 萬元；而遷住計畫工程之水土保持計畫採

購則遲於 91 年 9 月 25 日始公告，同年 10 月 15 日

開標結果由巫建達水土保持技師事務所（建磊顧問

公司）承攬，契約金額為 935,000 元，建磊顧問公

司完成之水土保持計畫，經國立嘉義大學審查及樂

野段 761 地號位於曾文水庫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

內。該顧問公司表示需依前揭認定標準第 25 條規

定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，阿里山鄉公所因無預算或補

助來源得以辦理，遂在建磊顧問公司要求下，於 94

年 9 月 2 日終止該水土保持計畫契約，連帶委外勘

測設計及監造服務及遷住計畫工程等 2件採購亦無

法繼續履約，分別於 97 年 7 月 14 日及 94 年 4 月

21 日與承商終止契約，結算金額 939,684 元（含委

託勘測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採購結算金額 195,4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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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、委託辦理水土保持計畫技術服務採購結算金額

744,225 元、遷住計畫工程未施工即解約，無結算

金額）；嗣後阿里山鄉公所報經嘉義縣政府，於 97

年 5 月 30 日同意本計畫依前揭認定標準第 25 條第

2 項規定，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，該鄉公所於 98 年

1 月 2 日重新辦理水土保持計畫之擬定及工程設計

監造採購結果，由統揚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以

896,000 元得標。 

(三)綜上，阿里山鄉公所未依法及其遷住計畫內容，先

辦理水土保持計畫取得核定文件後，再依公共設施

工程設計監造、工程發包等程序辦理採購，因該公

所作業順序錯置，又無經費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，致

水土保持計畫未獲核定而終止 3 件採購契約，徒耗

行政作業及公帑損失，顯有違失。 

三、嘉義縣政府未依規定執行監督考核機制，任由遷住計

畫停擺多時，亦未見對於阿里山鄉公所錯置採購程序

善盡導正之責，確難辭咎 

(一)按「地方制度法」第 56 條規定：「縣（市）政府

置縣（市）長一人，對外代表該縣（市），綜理縣

（市）政，縣長並指導監督所轄鄉（鎮、市）自治。」

「嘉義縣政府對所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計畫及預算

考核要點」第 3 點規定：「鄉（鎮、市）公所施政

計畫執行效能之考核，由該府計畫室主辦，其考核

項目如下：（一）計畫執行進度。（二）計畫目標

達成情形。（三）計畫實施績效。…（五）計畫監

督考核機制運作情形。」同要點第 6 點規定：「該

府對鄉（鎮、市）公所施政計畫及預算之考核，採

書面方式辦理，必要時得進行實地抽查。」「鄉

（鎮、市）公所得依考核結果，對有關工作人員辦

理獎懲。」係同要點第 9 點訂有明文。另前省府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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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會於 87 年 9 月 9 日以八七原建字第 20932 號函

嘉義縣政府說明二表示：「請該府督促阿里山鄉公

所確實積極辦理相關作業，俾利如期完成。」 

(二)查阿里山鄉公所自 86 年編製本案遷住計畫送前省

府原民會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等機關審查、申

請經費補助等行政程序，皆透過嘉義縣政府函轉，

該府自知本案始末及依前揭相關法令定期或不定

期進行監督考核機制，以期順利達成目標。惟阿里

山鄉公所於 93 年 12 月 24 日認定需實施環評卻未

獲補助後，本案即無理由停滯 2 年 9 個月，期間未

見嘉義縣政府適時督導協助，直至 96 年 9 月 13 日

始開會討論，請阿里山鄉公所申請免實施環境影響

評估，致延宕遷住計畫執行，迄未完成；另阿里山

鄉公所未依遷住計畫作業程序，錯置辦理採購流

程，結果終止 3 件採購契約，此期間亦未見嘉義縣

政府依前揭考核要點，對該公所進行「計畫執行進

度與目標達成情形」之考核。該府函復本院相關資

料，於 96 年之前均無本案監督考核書面資料或進

行實地抽查相關紀錄，直至近幾年來始積極督促該

公所辦理，後審計部嘉義縣審計室稽察本案執行延

宕情形，阿里山鄉公所始依該室要求，將承辦本案

課室主管及承辦人皆記過 1 次，以資儆戒。 

(三)綜上，嘉義縣政府未適時督導協助解決問題，任由

計畫停滯 2 年 9 個月，亦未督導管控其計畫採購作

業程序，致因作業錯置，迄未完成，顯未盡地方制

度法所賦予之監督權責，確難辭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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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上論結，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辦理賀伯颱風受災

戶遷住計畫長達 15 年迄未完成，不僅部分遷住戶未獲安

置，亦使花費 400 萬餘元購置之土地長期閒置無法運用

；該公所未依法及遷住計畫內容，先辦理水土保持計畫

取得核定文件後，再依設計監造、工程發包等程序辦理

採購，其作業順序錯置，又無經費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，

致水土保持計畫未獲核定而終止 3 件採購契約，徒耗行

政作業及公帑損失。另嘉義縣政府未依規定執行監督考

核機制，任由遷住計畫停擺多時，亦未見對於該公所錯

置採購程序善盡導正之責，均核有失當，爰依監察法第

24 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

。 

 

提案委員：葛永光 

 

 

 

 

 


